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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鼓勵學生出國選修課程，提升國際化程度，加強國際學術、文化交流及強

化本校學生外語能力，訂定「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出國進修獎助學金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具中華民國國籍之非當學期畢業學生，不含延畢生及

在職專班學生。 

三、同時符合下列二條件者，得於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 

    (一)學士班:在校學業成績各學期平均達全班成績前二分之一(含)以上者。 

碩、博士班:由系(所)推薦。 

    (二)通過教育部核定之語言鑑定機構之測驗，其合格標準詳如附件一。 

四、獎助內容 

(一) 每年獎助三十五名學生修習國外學校二-三學分之專業課程或八十小時

以上之語文/文化課程。每人獎助額度新台幣二至八萬元，由「學生出

國進修獎助學金審查委員」考量申請學校、地區、學費等因素，於「學

生出國進修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核定獎助額度，無須檢具核銷。 

(二) 每年獎助至多九名學生至國外學校修習一學期或一學年之正式課程；獎

助至多四名學生至國外學校修習二學年以上之雙聯學制課程。學生每

學期(學季)須修習至少三門正式課程，交換學校或其所屬國家另有最

低修業學分規定者，依其規定。每人補助方式如下: 

1. 學雜費：按實支檢據核銷。 

2. 生活費：依當年度教育部公費留學生月支生活費標準八折計算，補

助一學年以十二個月計，補助一學期以六個月計，補助一學季以四個

月計。 

3. 獎助總額度每人每年以新台幣三十萬元為上限，若已獲交流學校免

除註冊費、學分費、住宿費、或膳食費者，由「學生出國進修獎助

學金審查委員會」酌予調整獎助額度。 

(三) 經本校遴選推薦向教育部申請獎助者，若未教育部獲獎助時，可由本要

點逕予獎助。 

(四) 每位學生就學期間以補助一次為原則。 

五、「學生出國進修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審查會)，由研發長、教

務長、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指派一名教師代表組成之，

研發長為召集人，負責本獎助學金申請案審核。 

六、學生應於每學期獎助學金申請公告之申請期限內，檢具下列資料向各系所提出

申請： 

(一) 出國進修獎助申請表(如附件二)。 

(二) 在學成績單乙份。 



(三) 成績排名證明書乙份。 

(四) 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五) 修課計畫(修習一學期或一學年課程者)：內含課程名稱、內容、時間、

地點、預期成效。 

(六) 個人傑出表現或參與研究簡歷。 

個人申請文件不齊或不符合規定者，不予受理。所送文件，審查完畢

後，不另送還。 

七、上述申請，應經各系所審查通過後，交由研發處國際事務中心提送本審查會

審議。審議時應依申請者之語文能力、學業成績、及課外活動表現，擇優獎

助；並得就各學院、系所之學生人數比例斟酌補助名額，必要時得列備取或

從缺。視實際需要，本審查會得要求業務單位辦理第二次申請作業。 

八、學籍與其它相關事宜 

    (一) 獲核定補助出國修習一學期或一學年之學生，於國外就讀期間仍須在

本校註冊並繳交學費。 

(二) 出國前應向所屬系所報告並充分溝通學分抵免事宜。返國後，學分抵免

悉依「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學分抵免要點」申請辦理。 

(三) 具役男身分學生，應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至遲於出國前二個月內

備齊文件由軍訓暨校園安全中心函請各相關縣市兵役單位辦理役男出

國手續。役男並應依規定於出國前持核准公函及護照，前往兵役單位加

蓋出境核准章。 

(四) 獲補助之學生，須自行完成護照、簽證、住宿、選課、機票、機場接送

及保險等個人事宜，並依據各申請學校開學狀況，自行安排前往之日程。

若因個人因素無法順利取得學生簽證者，即取消錄取資格，不得保留。 

(五) 交換學生由本校甄選錄取推薦，其入學許可核定由交換學校決定之。 若

交換學校拒絕入學者，即喪失交換生資格，學生不得有異議。 

九、獲核定補助者，需履行下列義務 

(一) 返國後一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辦理核銷手續: 

1. 申請一學期以上者繳交註冊費、學分費正本收據及支領生活費期間之

護照出、入境日期戳記頁影本。 

2. 繳交進修心得報告書乙份(依每年規定格式及字數撰寫)，本校得於學

校網頁公開心得報告供學生瀏覽。 

3. 繳交生活學習照片五十張併同心得報告電子檔，燒錄於光碟片。 

4. 繳交成績單及學分證書或結業證書之正本及影本，正本於查驗後發還。 

(二) 參加學校內所舉辦之出國進修同學返國經驗分享會。 

(三) 應協助日後外國學生或姊妹校交換生初到本校，生活適應等事宜。 

十、本項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校務基金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投資取得收入）支應，本審查會並得視當年

度預算額度調整補助之金額與人數。 

十一、經審議通過者，應於規定期限內繳交出國進修學生切結書(如附件三)及家

長/監護人同意書(如附件四)，如因故無法如期修課則應填具出國進修獎助

學金錄取資格放棄聲明書(如附件五)，所遺名額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十二、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申請出國進修獎助學金 

外國語言能力最低標準 

表一：碩、博士班研究生學生適用                         2022.01.17 修正 

語言 
CEFR 

標準值 

英語 
B2 

1.TOEFL ITP(托福紙筆測驗)成績至 543 分以上。 
2.TOEFL iBT (托福網路測驗)成績 72 分以上。 
3.TOEIC(多益測驗)785 分以上。 
4.IELTS(英國文化協會國際英語能力測驗)學術考試 5.5 級分以上。 
5.FLPT(外語能力測驗-英文)聽力、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195 分以上，口試成績 S-2+以上。 
6. GEPT(全民英語能力檢定測驗)中高級以上。 

日語 
B2 

1.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成績 N2。 
2.FLPT(外語能力測驗-日語)聽力、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195 分以上，口試成績 S-2+以上。 

西語 
B2 

1.DELE (Diplomas de Español como Lengua Extranjera)：Nivel B2 以上。 
2.FLPT(外語能力測驗-西語)聽力、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195 分以上，口試成績 S-2+以上。 

韓語 
B2 

韓國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Proficiency in Korean) TOPIK Ⅱ四級以上。 

俄語 
B2 

TORFL (俄國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Russian as a Foreign Language)TРКИ-II以上。 

泰語 
B2 

1.TLPT(泰國語文檢定測驗 Thai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第三級 T3 以上。 
2.CU-TFL(泰語能力檢定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oficiency Test of Thai as a Foreign Language) 
良好 Chula Advanced 以上。 

越語 
B2 

iVPT(國際越南語認證)中高級 320 分以上。 

法語 

B2 

1.DELF-DALF(法語程度鑑定文憑 Diplôme d'Etudes en Langue Française/Diplôme Approfondi en 
Langue Française) DELF B2 以上。 

2.TCF(法語能力測驗 Test de Connaissance du Français) B2 以上。 
3.FLPT(外語能力測驗-法語)聽力、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195 分以上，口試成績 S-2+以上。 

德語 
B2 

1.Goethe-Zertifikat B2 (歌德 B2 級德語檢定考試)以上。 
2.TestDaF(德福考試 Test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TDN 3 以上。 
3.FLPT(外語能力測驗-德語)聽力、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195 分以上，口試成績 S-2+以上。 

其他 
如擬前往進修之國家均非使用上述語言，則須取得該擬進修國家語文能力證明(如修課成績證

明)。 

 

 



表二：學士班學生適用                                     2022.01.17 修正 

語言 
CEFR 

標準值 

英語 
B1 

1.TOEFL ITP(托福紙筆測驗)成績 460 分以上。 
2.TOEFL iBT (托福網路測驗)成績 42 分以上。 
3.TOEIC(多益測驗)成績 550 分以上。 
4.IELTS(英國文化協會國際英語能力測驗)聽說讀寫皆達 4.0 以上。 
5.FLPT(外語能力測驗-英文)聽力、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150 分以上，口試成績 S-2 以上。 
6.GEPT(全民英檢)成績中級以上。 

日語 
B1 

1.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成績 N3。 
2.FLPT(外語能力測驗-日語)聽力、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150 分以上，口試成績 S-2 以上。 

西語 
B1 

1.DELE (Diplomas de Español como Lengua Extranjera)：Nivel B1 以上。 
2.FLPT(外語能力測驗-西語)聽力、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150 分以上，口試成績 S-2 以上。 

韓語 
B1 

韓國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Proficiency in Korean) TOPIK Ⅱ三級以上。 

俄語 
B1 

TORFL (俄國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Russian as a Foreign Language)TРКИ-I以上。 

泰語 
B1 

1.TLPT(泰國語文檢定測驗 Thai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第四級 T4 以上。 
2.CU-TFL(泰語能力檢定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oficiency Test of Thai as a Foreign Language) 
中級 Chula Intermediate 以上。 

越語 
B1 

iVPT(國際越南語認證)中級 240 分以上。 

法語 
B1 

1.DELF-DALF(法語程度鑑定文憑 Diplôme d'Etudes en Langue Française/Diplôme Approfondi en 
Langue Française) DELF B1 以上。 

2.TCF(法語能力測驗 Test de Connaissance du Français) B1 以上。 
3.FLPT(外語能力測驗-法語)聽力、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150 分以上，口試成績 S-2 以上。 

德語 
B1 

1.Goethe-Zertifikat B1 (歌德 B1 級德語檢定考試)以上。 
2.FLPT(外語能力測驗-德語)聽力、用法、字彙與閱讀總分 150 分以上，口試成績 S-2 以上。 

其他 
如擬前往進修之國家均非使用上述語言，則須取得該擬進修國家語文能力證明(如修課成績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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